高雄市立海青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
招    標    公    告
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4月10日
主旨：本校115學年度高一新生服裝類用品採購販售方式等相關事宜，如說明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海青工商委託員生消費合作社代辦業務契約規定事項辦理。
二、本校115學年度高一新生之服裝用品，以統一訂作或開放學生自行校外購買為原則。
三、採購標的：標的分為二類（請分類投標，本社採分類決標）

服裝第一類為制服：整套包含男女生冬夏上衣、女裙、男長褲。
服裝第二類為運動服：整套包含男女生冬夏運動上衣、男女運動短褲、男女運動長褲及男女生冬季運動外套。

四、投標廠商資格及應檢具下列文件：
（一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。(廠商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)
（二）廠商納稅證明。
（三）廠商信用之證明。
（四）樣品2套（含冬夏各式服裝）（尺寸L、M各1套）。
（五）切結書。

（六）廠商依工業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證明（有效期間）。

（七）投標廠商聲明書。

（八）服務建議書。

（九）押標金。
請投標廠商於即日起至4月27日，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止購買招標文件。並於115年4月27日下午4時之前至本校合作社投標，本社將聘請專家學者擇期審資格標及開評選會。
五、本社得訪視投標廠商之工廠機具設備，供評選委員作為評選參考。
六、由本校合作社公告評選結果，並另行通知最優勝廠商辦理議價(約)。
七、得標廠商應依合約規定樣式製作校服，其樣品2套先送本校合作社確認後再製作，並於驗收合格後提供學生自由選購。
八、得標廠商在本校合作社內販售校服時，售品以整套服裝為原則。
九、得標廠商與本社訂立代售合約，於本社內設立專櫃銷售。
十、廠商得標後將評選之樣品留置本社作為日後交貨驗收依據。
十一、本公告未盡事宜，以招標須知為原則。
理事主席     李保宜
